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临沧市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引进体检诚信承诺书

本人参加    年度临沧市事业单位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引进体检，为保证本人体检结果的真实性，特作出如下诚信承诺
一、体检前服从招聘单位的安排，将手机闹铃取消，关闭手机并交招聘单位负责全程陪同体检的工作人员，待体检项目全部结束向陪同体检工作人员领回手机。
二、体检前认真如实填写《体检表》要求本人填写部分内容。
三、体检时服从体检医院体检医生的安排，保证不带家属前往体检医院陪同体检。
四、体检时保证不弄虚作假，不隐瞒病史，不找人替检，不交换、不替换化验样本，体检结束不向医生打听体检结果。
五、若本人体检需作进一步检查或进行复检，本人将给予支持和配合。
六、体检时若被确定为吸毒人员，将不予聘用。
七、如本人不能履行以上诚信保证，则体检结果无效，按有关规定取消聘用，情节严重的，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八、此承诺书一式两份，县（区）人社部门或市直招聘部门和考生各执一份。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年 月  日
